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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津火车西站旁，占地面积
4000平方米、高24层的盛运大厦，由
于涉及到多个企业和个人各种盘根
错节的利益纠缠，从1997年动工建设
至今仍未完工，这座大厦被当地人称
为“最牛烂尾楼”。

跟本报记者提及这座“最牛烂尾
楼”，年近六旬的浙江商人干善庆连
称“心里很难平静”：“本是法院判给
自己‘以物抵债’价值450多万元的房
产，如今又因同一法院的一纸裁定，
15年前几百万元的投资可能彻底打
了水漂。”

还有更多当年的购房者像干善
庆那样深陷其中。随着本报记者调查
的深入，这场历时15年的房产纷争的
脉络开始清晰起来。

开发商以房抵债，
多次买卖和抵押

购房人姚先生也质疑说：“腾宇
公司一房多卖，一房多次抵押贷款，
不知是如何过关的，而作为房产主管
部门的房管局不知是怎么审核和监
管的。”

盛运大厦原来叫惠亨大厦，位于
天津市红桥区运河南里。1995年，天
津惠亨公司与天津二建房地产开发
建设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二建公
司”）以平改项目立项，合作开发。后
来天津二建公司将该项目转给了天
津惠亨公司，房屋产权归惠亨公司所
有。到1997年，惠亨大厦已经建起20
层，完成基本工程量的90%，但惠亨公
司因为资金问题致使项目停工。

经人介绍，天津开发区腾宇置业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宇公司”）作
为投资者引进，签订《合作协议》，约
定“项目建成后，产权归双方所有”。
从此，惠亨大厦改名为盛运大厦。
然而，腾宇公司的介入并没带来

项目的完工，而是“噩梦”的开始。
原本看好项目投资价值的干善

庆于1999年11月至2000年4月，先后3
次投入近400万元购得该项目房产，
并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但后来发
现，项目不但不能如期竣工，而且从
房管部门得知，自己购买的房产在签
约前就已经抵押给他人了。
无奈之下，干善庆诉至法院，要

求解除合同，退还购房款。
2001年5月21日，天津市一中院

作出（2001）津一中执字第190号民事
裁定书，“以物抵债”的方式，经法院
委托评估后按655元/平方米的价格将
盛运大厦地下1—2层、B座6—8层、
16—23层抵偿干善庆455万元的债
务。
“眼看项目就这样‘烂尾’下去，

为了尽量减少损失，当时找到拍卖公
司，希望能作价200万元拍卖掉这些
抵债房产，但拍卖公司的人说，100万
元也没有人要。”干善庆说。
据了解，与干善庆一样深陷其中

的购房人不在少数。购房人发现自己
购买的房子不是被“一女几嫁”，就是
早已被抵押了甚至多次抵押。购房人
肖同敬告诉本报记者，本来看到盛运
大厦有正规合法的售房许可证，又觉
得位置不错，就东借西凑了几十万元

买了两套房，让年迈的父母搬来和自
己住，好照顾老人，没想到购买的房
产成为烂尾楼。

购房人姚先生也质疑说：“腾宇
公司一房多卖，一房多次抵押贷款，
不知是如何过关的，而作为房产主管
部门的房管局不知是怎么审核和监
管的。”

接手公司破产后
再次转让楼盘

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张文雄律
师分析认为，腾宇公司在破产期间是
没有民事行使权力的，且与江胜公司
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中并没有盛运
大厦破产管理人的签章认可，所以这
份合同的合法性值得商榷。

购房人后来发现，从惠亨公司接
过大厦的腾宇公司并不是一个有实
力的公司，导致大厦烂尾至今，成为
天津“最牛烂尾楼”。

而且，腾宇公司的引进导致惠亨
公司的出局。

惠亨公司的刘经理说：“腾宇公
司实际上是个空壳公司，当初约定投
入100万元的腾宇公司始终没有向惠

亨大厦投入分文资金。”更为甚者，腾
宇公司竟然伪造《补充协议》虚假约
定“全部产权归腾宇公司所有”。

本报记者看到一份法院出具的
《审计报告》上认定：腾宇公司注册资
金未到位，是不具备法人资格的空壳
公司。而另一份有认定机构对《补充
协议》出具的司法鉴定指出，该份协
议系伪造。

但这些并不妨碍腾宇公司对惠
亨大厦的实际控制权。惠亨公司在一
份民事起诉状中称，腾宇公司通过伪
造《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燃气许
可证》等文件取得《售房证》，并从
1997年8月起，通过一房多卖和重复
抵押贷款的方式共获得6000多万元，
除1000多万元用于支付工程款外，其
余5400万元被腾宇公司据为己有。
1998年9月，腾宇公司擅自把该项目
改名为“盛运大厦”。

为了解腾宇公司如何凭借伪造
证件取得售房许可证、为何能顺利避
开房管局的监管一房多售和重复抵
押贷款的情况，本报记者来到天津房
管局，天津房管局办公室主管宣传的
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这事历史原
因很复杂，拖的时间又很长，透露出
去怕影响社会稳定。本报记者表示只
是想找当时分管此工作的吴炳灏局
长了解一下情况。这位负责人说会向

领导汇报此事，让本报记者回去等答
复。

本报记者回京后，并没等到这位
负责人的回复，反而等到的是他们动
用关系来“公关”的结果。

2002年，身陷众多债权纠纷的腾
宇公司试图拍卖该项目还债，因惠亨
公司的坚决反对而作罢。

2003年，腾宇公司宣告破产。
2003年10月，天津市一中院受理腾宇
公司的破产申请，裁定企业进入破产
程序。其间，债权人和惠亨公司不断
申诉和举报称其是假破产、真逃债。

2008年1月10日，天津市一中院
作出裁定书：腾宇公司在经营期间的
巨额银行贷款和售房款下落不明，且
不能合理解释财产去向 ，可能严重损
害债权人权益，故撤销其虚假破产。
并裁定：破产管理人将实际占有的腾
宇公司财产予以返还。但令人不可思
议的是，在进入破产程序期间，腾宇
公司竟然再次对盛运大厦进行转让，
与江胜公司签订转让合同。

对此，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张文
雄律师分析认为，腾宇公司在破产期
间是没有民事行使权力的，且与江胜
公司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中并没有
盛运大厦破产管理人的签章认可，所

以这份合同的合法性值得商榷。
腾宇公司在破产期间是否有权

行使转让已出售和抵押房产的民事
权利？没经过破产资产管理人签章认
可的破产资产转让行为是否合法有
效？当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天津
一中院法官时，均遭拒绝回答。不过
本报记者注意到，在腾宇公司破产案
第四次债权人会议上，就江胜公司接
手盛运大厦表决时，绝大部分权利人
都签字同意了。

对此，购房人肖同敬说，当时完
全被江胜公司陆律师的花言巧语所
蒙蔽，轻信了江胜公司口头承诺的补
偿和优惠，等签完字后，他们的承诺
也成了泡影。

烂尾楼已几易其手，而众多购房
人和各大银行的债权都被悬空。

在腾宇公司将盛运大厦转让给
了江胜公司后，一系列新的房产和债
权纠纷诉至法院。同时，维权信访不
断。

不过，令人费解的是，江胜公司
接手后，几乎所有权利人的诉讼都是
败诉。

法院裁定10年未执行，
又突然遭撤销

干善庆称，这个裁定等于他几百

万的投资过了近10年后，一下子没了
法律保障，并且多次去法院及有关部
门申诉均一无所获，天津一中院也没
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2010年的一天, 干善庆突然接到
天津一中院的一份裁定书把他彻底
搞懵了。

天津市一中院的（2010）一中执
监字第13号执行裁定书（以下简称
“第13号裁定书”）在没陈述任何具体
理由的情况下就把2001年的裁定给
撤销了。

干善庆称，这个裁定等于他几百
万的投资过了近10年后，一下子没了
法律保障，并且多次去法院及有关部
门申诉均一无所获，天津一中院也没
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天津市一中院执行庭张姓庭长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这个案
子由来已久，案情复杂，同时此楼也
是关乎城市形象的工程，所以这样判
决是出于平衡各方的权益，同时也是
为了社会稳定。

对于第13号裁定书为何没有说
明撤销10年前裁定的原因，一位漆姓
法官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材料说，首先
此楼一直停建，为了城市形象才协调
江胜公司续建此楼，也有腾宇公司和
江胜公司签订的房产转让合同，所以
续建合法。

这位法官继续解释说，由于江胜
公司续建此楼属于添附性质，虽然还
叫盛运大厦，但由一个停建楼变成了
一个具有使用价值的完整建筑，改变
了此楼的结构，所以此楼不再是当初
的“烂尾楼”，并且因为此楼的历史原
因导致手续不全，所以不能过户，也
不能办房产证，所以2001年的第190
号裁定书不具备执行条件，并且腾宇
公司目前已具备偿还当初购房款的
能力，当时判决有其特定原因，其实
也无法实现债权转换，所以一中院本
着有错必纠的原则把第190号裁定书
撤销了。

干善庆质疑说：“为什么开发商
导致项目烂尾的后果由购房人来承
担？购房人当年按约全款缴纳购房款
并且有完善合法的购房合同，为何得
不到法律保护？经过一系列严格的法
律程序后，才有了保证购房人合法权
益的（2001）第190号裁定书，而之后，
此案一拖就是十年，如今在通货膨胀
严重、房产价格剧增的情况下，难道
腾宇公司按10年前的市值返还购房
款公平合理吗？”

北京中信律师事务所的向律师
认为，天津一中院所谓添附纯粹是
偷换概念，因为江胜续建的合法性
本身就值得商榷，并且《最高法院
（2004）16号司法解释》第二十九条
明确规定，不动产拍卖成交或者抵
债后，该不动产的所有权抵债裁定
送达买受人时起转移。2001年的第
190号裁定书所提及的房产归属是
没有任何前置和附加条件的，所以
江胜续建部分并没征得房产所有人
的同意，非要说这是添附也就显得
有些牵强了。
据代理此案的张律师说，他曾多

次就此案和天津一中院交涉，结果不
是没人理睬就是敷衍了事，不是拒绝
回答就是闪烁其词。直至今天，天津
一中院也没一个合理的解释。

6月 1日，“限塑令”3周岁。
“全国主要商品零售场所塑料购物袋使用量减少 圆源园 亿

个以上，累计减少塑料消耗 远园万吨，相当于节约石油 猿远园 万
吨，折合标准煤 缘园园 多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 员园园园多万
吨。”国家发改委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司副司长李静表示，3年
来超市、商场的塑料购物袋使用量普遍减少了 2/3以上。

然而，知名环保专家、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常务副会长兼秘
书长董金狮对此却并不乐观：“据调查，‘限塑令’实施之初，当
时全国 3万多家生产企业减少了一半左右，但现在生产企业
的数字又回升到了 2万多家，原来停产的企业有 80%又恢复
了生产。”

李静也认为，“限塑令”的实施存在一些问题。有关部门调
查显示，由于塑料购物袋生产工艺技术简单，部分地区的小作
坊转入地下生产，部分地区监管不严，一些集贸市场还存在无
偿提供和使用超薄塑料购物袋的情况。

小企业投机生产假冒伪劣产品

6月 1日，国际食品包装协会发布了对北京 10家连锁超
市和 10家批发市场的塑料购物袋质量与销售情况进行专项
调查结果。

调查显示：在被调查的 10家超市中，沃尔玛山姆会员商
店（石景山店）的小型塑料购物袋，未按照国家塑料购物袋标
准的要求标注信息，塑料购物袋表面只有环保证书号，没有塑
料购物袋生产厂家、塑料购物袋大小规格及厚度等必须标注
的信息。城乡仓储大超市（苏州街店）的塑料购物袋也无生产
厂家信息。

由于在超市购物连卷袋不收取费用，一些消费者就图小
便宜，常常多撕不用或者撕下来盛装别的东西，再或者撕下来
带回家使用。这些做法违背了限塑的本意，影响了限塑的效
果，而且还加大了超市的成本。

家乐福超市（白石桥店）、城乡仓储大超市（苏州街店）等
对连卷袋的管理依旧很宽松，连卷袋靠近食品放置，消费者可
像选购商品一样自由撕取。

和超市相比，农贸批发市场的现状更加堪忧。由于农贸市
场规模较大且交易灵活，往往出现查的紧藏的严、查的快闪的
快等故意躲避现象。

据本报记者了解，被调查的 10家农贸市场中 7家市场有
指定使用的塑料购物袋。但是，指定使用的塑料购物袋并非全
部符合国家标准。

大部分市场依然存在塑料购物袋品种混杂、没有标识、劣
质低廉、不合标准的情况。市场经销商依旧沿袭以往的“传
统”，因不愿失去客户而慷慨地向消费者免费提供超薄塑料购
物袋，致使超薄塑料购物袋的使用量出现升温势态。
“不法企业轻视国家政策法规，唯利是图，顶风作案，是造

成黑心塑料购物袋屡禁不止的重要原因。”参与调查的北京
凯发环保技术咨询中心质监部部长段玉静分析说。
“限塑令”实施之初，确实打击了一批生产条件不合格、生

产设备不达标的小企业、小作坊，一定程度上从源头上起到一
点限塑效果。但是渐渐地政府监管松弛了，一些投机的小企业
不甘放弃低成本高利润的回报，因而进入了生产假冒伪劣产
品的行列中。

本报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发现，有的批发市场中的塑料购
物袋存储量大且种类齐全，高高的货架上摆满了塑料购物袋，
宛若小库房。众多型号的塑料购物袋大多数是无任何标识且
厚度小于 0.025毫米的超薄塑料购物袋。面对国家的法规严
令，塑料购物袋销售商却“泰然自若”地赚着昧心钱。
“对于市场监管难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市场开办

者监管缺失。”北京东郊批发市场总经理陈景明指出。他根据
自己的管理经验，总结出了“三统一”，即统一进货、统一指定
经销商、统一质量和价格。出了问题，工商部门可以直接找市
场开办者，追根溯源。同时，还应该建立监督举报机制，允许消
费者投诉，进行多方市场监管。

另外，消费者的观念也起着很大的作用。本报记者在超市
中采访时发现，中老年消费者大多拉着购物车或在结账时掏
出自带的购物袋，但是一些年轻人则成了超市销售塑料购物
袋的常见客户。本报记者看到，一位年轻女白领，购买了一些
零食和日常用品以及两个 1元特大塑料购物袋。她将所购物
品平均分装在两个购物袋里，每个袋子的剩余空间都还有一
少半。她表示，来超市很少自己带购物袋，因为“没有带袋子的
习惯”。

正规生产企业遭受冲击

“不法生产商死灰复燃，对我们正规生产企业来说是一场
巨大的灾难。”北京环绿地塑料制品厂总经理马福生在接受本
报记者采访时说。

1987 年建厂的北京环绿地塑料制品厂以生产塑料购物
袋、包装袋、降解地膜等可降解聚乙烯塑料制品为主，以前每
天生产环保塑料购物袋 300—500万只。由于受“黑心塑料购
物袋”的冲击，现在每天只生产 100多万只。

马福生呼吁，政府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合法企业的支持力
度，加强对无证小企业的监管，坚决取缔黑心小作坊。
“就目前的形势看来，单纯依靠塑料购物袋收费就想解决

其造成环境污染带来的问题是不现实的。”董金狮指出，要解
决塑料购物袋的污染问题，首先必须严厉打击制售劣质塑料
购物袋的地下黑工厂和黑市场，杜绝不合格的塑料购物袋进
入市场，制定严格的质量标准，规范生产厂家和使用者的行
为，保护正规生产企业的市场地位和合法利益。

同时，应尽快建立一套既能限制塑料购物袋生产，又能控
制塑料购物袋使用量的约束机制，以缓解过多的污染治理费
用负担，不使污染治理这一沉重的负担一味地由政府和社会
承担。

董金狮认为，塑料购物袋并不是环境污染的背后真凶，人
们缺乏良好的消费观念以及落后的垃圾管理和处理方式，才
是造成“白色污染”的根本内因。

他建议有关科研机构能够进行资源整合，联合开发研制
出功能良好、价格适中，又不会污染环境或污染较少的替代产
品，方便群众生活。

同时，尽快建立垃圾资源化系统，对废弃塑料进行合理处
理和再生利用，形成“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以及产业化”的
垃圾处理运行机制，才能变垃圾为资源，实现塑料制品的生
产—使用—回收—再生的良性循环。

本报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的“限塑令”主要是针对超市、
商场、农贸市场等。

日前，商务部商贸服务司标准规范处处长李嘉建表示，将
扩大限制塑料购物袋使用的范围，包括餐馆、医院等场所。此
外，国家发改委也将进一步落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对本地区
限产、限售、限用塑料购物袋工作的责任，继续加强监督检查，
明确集贸市场开办者“限塑”第一责任人制度。

天津“最牛烂尾楼”谜案调查

殷健全 本报记者 刘凌林 /文

跟本报记者提及这座“最牛烂尾楼”，年近六旬

的浙江商人干善庆连称“心里很难平静”：“本是法院

判给自己‘以物抵债’价值 450多万元的房产，如今
又因同一法院的一纸裁定，15年前几百万元的投
资可能彻底打了水漂。”

本报记者 李延生 /文

14年“烂尾楼”被重复买卖和抵押，10年前法院裁定被指无故撤销
限塑 3年：
地下工厂死灰复燃

超薄塑料袋企业 80%复产

截至 6月
13 日下午，开
工已经 16 年
的天津红桥区
盛运大厦仍没
有完工迹象，
而当年的购房
者们继续深陷
“烂尾楼”谜
局。
本报记者
刘凌林/摄


